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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摇 为保证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曳 在本自治区贯

彻执行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袁 结合本自治区实际袁 制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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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遥

第二条摇 本办法适用于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在各级各类学校

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遥

第三条摇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袁 承担教书育

人尧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尧 提高全民族素

质的使命遥 教师应当忠于人民教育事业遥

第四条摇 国家机关尧 武装力量尧 政党尧 社会团体尧 企业事业

单位尧 村民委员会尧 居民委员会和公民都有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

义务袁 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遥

第五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袁 改善教师

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袁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遥

第六条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的教师工作袁 依法履行教师的资格认定尧 招聘录用尧 职称 渊职

务冤 评聘尧 培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

师工作遥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袁 自主进行教师管理

工作遥

第二章摇 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摇 教师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曳 的有关

规定袁 自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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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摇 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

以及学校同意袁 教师有权拒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强制其从事非教

育教学活动遥

第九条摇 教师应当依法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

校产不受损害遥

第十条摇 教师应当遵纪守法袁 为人师表袁 关爱学生袁 恪守职

业道德遥

第三章摇 资格和任用

第十一条摇 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曳 及其他有关规

定袁 严格实行教师资格制度遥 教师资格的基本条件是院

渊一冤 遵守宪法和法律袁 热爱教育事业袁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曰

渊二冤 具备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曳 规定的相应学历或者

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曰

渊三冤 有教育教学能力曰

渊四冤 能够坚持正常教育教学工作遥

第十二条摇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教师资格的认定和教师资格

证书发放工作进行管理遥

经认定合格的教师袁 由认定部门发给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遥

第十三条摇 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和教师聘任制袁 具体办法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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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摇 职业学校或者其他开设特殊专业的学校袁 可根据

教育教学需要自行聘请兼职专业课教师遥

第四章摇 培养和培训

第十五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尧 有关部门尧 单

位都应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袁 把教师培养培训

工作列入本级政府尧 本部门尧 本单位教育事业发展长期规划和年

度工作计划袁 多渠道尧 多层次尧 多形式培养培训教师遥

第十六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袁 应当重视和加强

对各级教师培养培训机构的建设袁 改善办学条件袁 增强培养培训

能力袁 提高办学效益遥

第十七条摇 中小学教师和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及实施袁 由

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遥 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及实施袁 在自治

区教育行政部门规划指导下袁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负责遥

职业学校教师培训袁 由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和实施遥

高等学校教师培训由主管部门尧 高等学校统筹规划和实施遥

第十八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尧 各有关部门尧 单位和学校袁 根据

教育教学工作需要与可能袁 应当鼓励和支持在职教师参加业务进

修和深造袁 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遥

完善教师培训制度袁 对中小学教师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全员

培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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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袁 为少数

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培养培训教师遥

第二十条摇 各级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学生和非师范院校中的师

范专业学生均享受专业奖学金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遥

第二十一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教师队伍

的稳定遥

第五章摇 考摇 摇 核

第二十二条摇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每年度对教师的政治思

想尧 业务水平尧 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遥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教师考核工作进行指导尧

监督遥

第二十三条摇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成立教师考核机构遥

小学教学点由村完小或者中心校统一组织进行考核遥

考核应当客观尧 公正尧 准确袁 充分听取教师本人尧 其他教师

和学生及其家长的意见遥

第二十四条摇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建立教师考核档

案袁 考核结果作为受聘任教尧 晋级提薪尧 实施奖惩的依据遥

第六章摇 待摇 摇 遇

第二十五条 摇 教师的工资待遇袁 按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曳 的有关规定和国家工资制度执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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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袁 保证教师工资

以及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津贴尧 补贴按时足额发放遥

任何部门尧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尧 挪用尧 拖欠

教师工资及津贴尧 补贴遥

第二十七条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长期在农村

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袁 在工资尧 职务 渊职称冤 等方

面实行倾斜政策袁 完善津贴补贴标准遥

第二十八条摇 任何部门尧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强制教师捐资

以及其他侵犯教师合法收入的行为遥

第二十九条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在

职教职工周转宿舍建设遥 公办学校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住房公积

金制度遥

第三十条摇 教师与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医疗待遇遥 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规定袁 把

教师的医疗纳入当地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范围袁 不断改善教师

的医疗条件遥

第三十一条摇 教师退休或者退职后袁 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或

者退职待遇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中

小学退休教师的退休金比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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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摇 奖摇 摇 励

第三十二条摇 各级人民政府尧 有关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袁 应

当定期对在教育教学尧 培养人才尧 科学研究尧 教学改革尧 学校建

设尧 社会服务尧 勤工俭学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教师

给予表彰和奖励遥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袁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

有关规定授予荣誉称号遥

第三十三条摇 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尧 单位或者个人向学校或

者依法成立的奖励教师的基金组织捐助资金袁 对教师进行奖励遥

第八章摇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摇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袁 由上级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袁 并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曰 构成犯罪的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院

渊一冤 强制教师从事非教育教学活动的曰

渊二冤 克扣尧 挪用尧 拖欠教师工资和津贴尧 补贴的曰

渊三冤 强制教师捐资以及其他侵犯教师合法收入行为的曰

渊四冤 侮辱尧 殴打教师的遥

第三十五条摇 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 由所在学校尧 其他教

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院

渊一冤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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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曰

渊二冤 体罚学生袁 经教育不改的曰

渊三冤 品行不良尧 侮辱学生袁 影响恶劣的遥

教师有前款第 渊二冤 项尧 第 渊三冤 项所列情形之一袁 情节

严重袁 构成犯罪的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第九章摇 附摇 摇 则

第三十六条摇 本办法自 圆园员园 年 怨 月 员园 日起施行遥 叶广西壮

族自治区实施 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业 条例曳 同时废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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